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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1日

原公诉机关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作人，男，1954年5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汉族，中专文化，无业，
住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29号桃林村6栋6号。因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3月28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4月20日被捕。现羁押于成都市温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夏霖，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浦志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审理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谭作人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案，于2010年2月9日作出（2009）成刑初字第273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谭作人不服，提出上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

决定不开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决定，被告人谭作人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处置“六四事件”
不满，于2007年5月27日炮制一篇名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以
下简称：《广场日记》）的所谓“纪实性”文章，并在境外“自由圣火”网站发表。该文置客观事实于不
顾，大肆歪曲、污蔑、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六四事件”的处置,煽动境内外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对立、对抗。

2008年6月4日，谭作人伙同他人以“义务献血”为名，在成都市天府广场纪念所谓“六四事件”，并在
现场接受了境外媒体“希望之声”电话采访，公开宣称要以“义务献血”的方式“传承六四精神”。当日，
“希望之声”网站将对谭作人的采访内容予以发表。

2009年3月28日，被告人谭作人被公安机关挡获归案。

上诉事实，有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 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挡获经过材料，证实公安机关抓获谭作人的经过情况。

2. 搜查证，笔录及情况说明、扣押物品清单及搜查过程录像光盘，证实公安机关依法搜查谭作人的
住处，并扣押了谭作人涉案的电脑及相关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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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公（网监）检【2009】007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及电脑截屏图书面打印证实：（1）公安机
关依法从谭作人被扣押的电脑D盘中提取了《广场日记》的电子文件，内容于2007年5月27日境外
“自由圣火”网站刊载的《广场日记》一致，经谭作人签字确认该文是其制作并首先发表在“自由圣火”
网站。该文歪曲、污蔑、诋毁政府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煽动与政府对立、对抗；（2）公安机
关提取的2008年6月4日境外采访的录音记录截屏图，经谭作人签字确认境外媒体“希望之声”采访的
内容与其所说的一致，内容是谭作人等人采用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事件”。

4. 户籍材料证实谭作人的身份情况，

5. 证人陈云飞、黄晓敏的证言，证实了2008年6月4日谭作人等人在天府广场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
四事件”。

6. 被告人谭作人的供述证实：（1）2007年5月其编造了《广场日记》，于2007年5月27日通过互联
网首先发表在境外“自由圣火”网站上；（2）2008年6月4日，其伙同他人在天府广场以献血的方式
纪念“六四事件”，在接受境外“希望之声”电话采访时说明了献血的目的、意义。当天，“希望之声”网
站刊载了采访内容。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谭作人以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被告人谭作人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谭作人上诉提出：（1）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指控的全部事实，应被撤销；（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3）《广场日记》未在法庭上质证；（4）其献血后接受境外电话采访的行为不是
犯罪行为；（5）一审超期羁押，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其无罪或发回重审。

其辩护人提出：（1）对谭作人的“罪状”指控含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谭作人以献血方
式纪念“六四事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3）《广场日记》没有造谣、诽谤；（4）当时的政府已换
届，其颠覆对象已不存在。要求改判谭作人无罪。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谭作人上诉称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指控的全部事实，应被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起

诉指控的部分事实不予认定，不影响对本案作出有罪判决，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谭作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经查，认定本案的事实不仅

有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书证，而且有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

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关于谭作人上诉称《广场日记》未在法庭上质证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笔录清楚记载，控、辩双

方对《广场日记》和本案的所有其他证据均进行了举证、质证，故该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

立。

关于谭作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谭作人以献血方式纪念“六四事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献血后接受境
外电话采访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谭作人以义务献血为名，声称要传承所谓“六四
精神”，意在煽动民众与政府对立、对抗，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构成犯罪。故该上诉理
由不能成立，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谭作人的辩护人提出《广场日记》没有造谣、诽谤的问题，经查，谭作人在“自由圣火”网站刊
载的《广场日记》不顾客观事实，歪曲、污蔑、诋毁政府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具有煽动境内
外民众与政府对立、对抗的内容。故其没有造谣、诽谤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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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谭作人提出一审超期羁押，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经依法补充侦查和

延长审限，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了本案。故一审超期羁押，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谭作人的辩护人提出当时的政府已换届，其颠覆对象已不存在的问题，本院认为，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的行为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二审期间，谭作人的辩护人向本院申请开庭审理的问题。本院已书面告知了辩护人本案二审不

开庭的决定和理由。关于辩护人申请新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经审查，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与

谭作人的犯罪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依法决定不予通知。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作人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处置“六四事件”的客观事
实，以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光辉

代理审判长　袁彩君

代理审判员　谭勇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书记员　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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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国家机

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

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条，本作品不适用

于该法，在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注：中文维基文库社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演讲，不

总是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

取自“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川刑终字第346号刑事裁定书
&oldid=231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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